
國立華南高商 114年園遊會作息常規注意事項 

一、 0800 時以前到校，全班統一穿著學校體育服或班服(搭學校運動褲)，禁止著便服，請

班長領取點名單，進行點名，1530時班長務必將點名單繳回教官室，預計 1600時統一

廣播放學。 

二、 0820時高一、二派 15 名代表，高三為全班同學(含拿班牌同學)參加開幕式（0840開

始），請於活動中心集合，成 1路縱隊。 

三、 園遊會出入口位於民國路側門(活動中心旁)，民眾汽、機車停放區位於會場周圍停車

場，請勿進入校園或亂停放車輛。 

四、 廠商進校時間上午為 0700-0830時，下午為 1400-1530時，統一從民國路側門進出，

請各班務必事先派員聯繫與接待廠商進校，並約定時間及說明清楚地點，以免耽誤攤

位擺設進度。 

五、 教室課桌椅均為學校財產，請同學愛惜使用，如有要放置高溫物品，務必經總務處同

意後，於桌椅上方擺放隔熱墊子，以免燒/破壞公物。 

六、 各班攤位自行擺放垃圾桶，並確實垃圾分類，未確實分類會耽誤放學時間。 

七、 園遊會結束後，請各班攤位確實清掃乾淨，並將桌椅搬回教室。 

八、 除非必要性或特殊原因，不開放訂購外食。需訂購請依照正常程序申請。 

九、 園遊會為本校重要活動(正課)，非因緊急事故者，不得外出，如必要請按規定填寫臨

時外出單，經家長同意並由導師及教官簽章後始可外出，如違反請假規定則依校規懲

處，請同學自重。另應填寫「學生請假單」，完成請假手續。 

十、 園遊會為學校重大活動，當日因故請事假無法到校者應檢附證明且提前完成請假手續

（依本校學生請假規則第三條辦理）。至於過往有同學完成請假後，於園遊會當天又返

校者，應回歸各班並執行班級所分配工作，同學亦應著學校制式服裝到校參與園遊會，

切勿濫用自身請假權利。若已請假卻當天又返校者（除特殊因素），請假原因視為消失，

該請假會註銷並請同學回歸各班。 

十一、 非本校現職學生禁止登上 2 樓以上樓層(僅華光樓、致用樓及弘德樓二樓導師室除外)

或進入教室，帶校外人士、校友或非班上同學進入教室者，依校規處罰。 

十二、 如遇有突發緊急狀況、吵架、鬥毆、意外傷害、抽菸或可疑人士於死角、教室徘徊，

請立刻通報教官室(室內 132)或專線：05-2789823。 

十三、 禁止玩水球、食物或任何危險活動；球場均不開放運動。 

十四、 園遊會期間觸犯校規者，均依規定處罰(如：抽菸則記大過)，請大家相互提醒，為

自己留下美好的回憶。 

十五、 雨天備案：攤位場地改至風雨球場。 


